
记者从内蒙古自治

区住房资金中心和呼和

浩特市住房公积金中心

了解到，根据中国人民

银行决定，自2024年5

月18日起，呼和浩特市

住房公积金贷款下调个

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

0.25个百分点。此次贷

款利率调整范围既包括

新发放的住房公积金个

人住房贷款，也包括存

量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

贷款。

●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，5

年以下（含 5 年）由现行 2.60%下调至

2.35%，5 年以上由现行的 3.10%下调至

2.85%。

●第二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

率，5年以下（含5年）由现行3.025%调整

为不低于 2.775%，5 年以上由现行的

3.575%调整为不低于3.325%。

●2024年5月18日前已经发放的个

人住房公积金贷款，自 2025 年 1 月 1 日

起执行新的利率标准。

●2024年5月18日前已受理但未发

放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，发放时执行

新的利率标准。

下调0.25个百分点

●以一笔金额 100 万元、期限 30 年的首套住

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例，选择等额本息还款

方式，月供将由4270.16元降至4135.57元，每月减

少还款额135元，30年累计可少还利息4.85万元。

少还多少利息?

文/草原云·北方新报记者 郑慧英

总编辑：韩方志 本版主编：陈汇江 版式策划：兰 峰 责任校对：颜 华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：CN15-0052 邮发代号：15-21 广告许可证号：1500004000009 监督电话：0471-6635324 广告中心电话:0471-6635225 发行中心电话:0471-6659531
地 址: 呼 和 浩 特 市 金 桥 开 发 区 内蒙古日报社 邮 编:010040 印 刷 单 位: 内 蒙 古 日 报 社 印 务 中 心 地 址 ：呼 和 浩 特 市 金 桥 开 发 区 乌 尼 尔 西 街 电 话 ：0471- 6635885新闻热线:0471-6651113

R

★内蒙古日报社主管主办 ★《北方新报》编辑部出版

官方微信 正点视频

正北方网内蒙古新闻网

内蒙古日记

2024年5月22日 星期三 农历甲辰年四月十五 第6583号


